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‧103 年度台上字第 900 號 

1. 法律是社會生活的產物，執法人員自須體察社會脈動，秉持立法精神和整體法律秩序理念，

與時俱進，法律生命於焉豐富而有活力，司法裁判（含檢察官之處分）因此適於社會正義，

符合人民法律感情，刑事訴訟法第 2 條第 1 項關於「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，就該管

案件，應於被告有利及不利之情形，一律注意」之客觀性義務規定，亦得藉此具體展現。

世界各原住民族多處偏遠地區，接觸、利用現代物質、經濟、科技、教育等資源之機會，相

對缺乏，形成弱勢族群，乃不爭之實情，我國參酌聯合國之「原住民族權利宣言」草案（按

業於西元 2007 年 9 月 13 日正式通過，現已非草案），早於民國 91 年 10 月 19 日，由當時之

陳○○總統以國家元首身分，正式和台灣原住民族代表簽訂「原住民族與台灣政府新的夥伴

關係」協定，更於 94 年 2 月 5 日公布「原住民族基本法」（自同年、月七日起生效施行），

揭示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權利、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、建立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；實行原住

民族自治；國家應寬列預算予以協助；提供優惠措施（按即保護性差別優待）；輔導文化產

業及培育專業人才；尊重原住民族選擇之生活方式、價值觀；建立天災防護、善後制度等（以

上分見第 1、5、9、23、25 及 30 條）。現行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4 款並增列被告具

原住民身分，經依通常程序起訴或審判者，未經選任辯護人時，應指定辯護人為其辯護；第

五項規定，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，檢察官、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應通知依法設立之

法律扶助機構指派律師到場為其辯護。 

2.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，刑事實體法進步理念，已由傳統的國家主義價值觀，轉向個人主

義價值觀，學理上稱為刑法謙抑思想，認為刑事罰是最後的手段，如依民法或行政法，已

可達到維持社會正義的作用，原則上就無以刑罰相加之必要。此於普通刑法、特別刑法；

輕罪、重罪之補充關係，於立法裁量抉擇時，同應考量；於司法實務適用上，則須恤刑。

貪污治罪條例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侵占公有財物罪，法文之內，雖然未載明不法所有之

主觀犯意要件，但既係刑法第 336 條第 1 項公務侵占罪之特別法，故其構成，同應具有此

主觀犯意，乃法理所當然。倘行為人確有因公支用、未落入私囊，自不能認其存有不法侵

占之犯意，縱然其報帳憑證不齊全，或以不實單據混充，仍無逕以上揭貪污罪名相繩之餘地，

要之，祇屬偽造文書罪章之範疇。其實，會計憑證類多、型雜、數繁，報帳既要求翔實、巨

細靡遺，事情自然至為瑣碎，除非係會計、總務人員，因屬其專業領域，責無旁貸，但於其

他一般兼辦之人而言，短期一、二日，或許猶能勝任，長期責成，豈堪負荷。一般人民如此，

教育水平尚待增進之原住民益是。古言：不教而誅，謂之虐；如今若政府對於不具有會計報

帳專業之原住民，罔顧其在山區取據困難，甚至根本無從取據之現實窘況，僅略施數小時之

講習，即要求中規中矩，否則其無法核銷之公款部分，必依貪污侵占重罪論擬，其違義、失

當、不宜，無待多言。司法官追求個案正義，允宜深思。 

 

 


